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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112070� � � �债券简称：12中泰债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公司债券（第二期）2013年付息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发行人"）于2012年3月22日至2012年3月26日发行的公

司2012年公司债券（第二期）（债券简称"12中泰债"，以下简称"本期债券"）将于2013年3月22日支付自2012

年3月22日至2013年3月21日期间（以下简称"本年度"）的利息。根据《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2�年公司债券（第二期）募集说明书》有关条款的规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

1、债券名称：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公司债券（第二期）

2、债券简称：12中泰债

3、债券代码：112070

4、发行总额：人民币13亿元

5、债券期限：7年期，附第5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6、债券利率：票面利率6.50%。

7、起息日：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发行首日，即2012年3月22日。债券存续期间内每年3月22日为该计息年

度的起息日。

8、付息日：2013年至2019年每年的3月22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

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自2013年至2017年每年的

3月22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9、付息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逾期不另计息。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

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10、信用级别：经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AA+，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

为AA+。 根据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本期债券2012年跟踪信用评级报告， 维持本期债券信用级别为

AA+，发行主体长期信用等级维持为AA+，评级展望维持为稳定。

11、担保情况：本期债券无担保。

12、保荐人、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1月28日，本期债券的受托管理

人变更为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详见公司于2013年1月30日发布的《关于2011年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变更

为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13-009）。

13、上市时间和地点：本期债券于2012年4月26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14、登记、托管、委托债券派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

结算深圳分公司"）。

二、本期债券本年度付息方案

1、 按照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2012� 年公司债券 （第二期） 票面利率公告》（公告编号：

2012-028），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6.50%。本次付息每10张（面值1,000元）的本期债券派发利息为65元（含

税），本期债券共派息84,500,000元（含税）。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法规、规定，本期债券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

债券持有者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20%，由本公司负责代扣代缴。扣税

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实际每10张（面值1,000元）派发利息为人民币52.00元。

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暂行办法》

（国税发[2009]3号）等规定，本期债券非居民企业（包括QFII，RQFII）债券持有者取得的本期债券利息应缴

纳10%企业所得税，由本公司负责代扣代缴。扣税后非居民企业（包含QFII、RQFII）债券持有人实际每10张

（面值1,000元）派发利息为人民币58.5元。

4、其他债券持有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对于其他债券持有者，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

三、债券付息权益登记日、除息日及兑息日

1、债权登记日：2013年3月21日；

2、除息日：2013年3月22日；

3、付息日：2013年3月22日。

四、债券付息对象

本期债券付息对象为截止2013年3月21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

体"12中泰债"持有人。2013年3月21日（含）前买入本期债券的投资者，享有本次派发的利息；2013年3月21日

卖出本期债券的投资者，不享有本次派发的利息。

五、债券付息方法

公司将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进行本次付息。在本次付息日2个交易日前，公司会将本期债券本次利

息足额划付至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

本期债券本次利息划付给相应的付息网点（由债券持有人指定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或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认

可的其他机构）。

六、本次付息相关机构

1、发行人：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新疆乌鲁木齐市西山路78号

办公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西山路78号

法定代表人：王洪欣

联系人：潘玉英、费翔

联系电话：0991-8751690

传真：0991-8751690

邮政编码：830009

2、债券受托管理人：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318号24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12号中国人寿广场B座7层

法定代表人：潘鑫军

联系人：孙树军、范永恒、程子建、张铁柱、石昕

联系电话：021-23153888

传真：021-23153509

邮政编码：100033

3、托管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联系地址：广东省深圳市深南中路1093号中信大厦18楼

联系人：赖兴文

联系电话：0755-25938081

邮政编码：518031

特此公告。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三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445� � � � �证券简称：中南重工 公告编号：2013－006

江阴中南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江阴中南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2013年3月4日以电子

邮件、电话通知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和会议议案，于2013年3月14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5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5名。会议在保证所有董事充分发表意见的前提下，以现场投票表决方式审议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会议由董事长陈少忠先生主持。

经与会董事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拟设立江阴中南地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

公司拟出资6274.8万元人民币（以美元兑换人民币1：6.3计算，折合996万美元），占总投资额20%，与国

华集团实业（香港）有限公司、中日技术香港有限公司共同设立江阴中南地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

本4980万美元，注册地址江阴市国家高新区。

对外投资具体内容详见2013年3月15日的《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江

阴中南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赞成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江阴中南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3月15日

证券代码：002445� � � � �证券简称：中南重工 公告编号：2013－007

江阴中南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江阴中南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与国华集团实业（香港）有限公司、中

日技术香港有限公司三家单位拟共同出资4980万美元在江阴市国家高新区任桥村设立江阴中南地锚智能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南地锚” ）。

2、公司于2013年3月14日召开第二届第十五次董事会，审议并通过了《拟设立江阴中南地锚智能科技

有限公司》的议案。本次对外投资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出资方式：本项目由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本公司拟出资6274.8万元人民币（以美元兑换人民

币1：6.3计算，折合996万美元），占总投资额20%；

（二）、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中南地锚” 是由中方：江阴中南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和外方：国华集团实业（香港）有限公司、中日技

术香港有限公司，三家单位共同投资拟设立的中外合资企业，其股本结构如下表所示：

“中南地锚”股东股本结构表

序号 投资者名称

国别

（

地区

）

出资额

（

万美元

）

占总股本比例

（

%

）

1

国华集团实业

（

香港

）

有限公司 香港

3486 70

2

江阴中南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996 20

3

中日技术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

498 10

4

合计

4980 100

该公司拟主要经营项目：从事地锚智能技术的研究、开发及相关技术转让，从事地锚的生产、维修、安

装。

产品主要情况介绍：新型无芯轴螺旋支架系统（简称“地锚” ）。产品特点主要体现在：首先，安装时采

用专用智能螺旋地桩机，通过伸缩臂的伸缩和下摆联合运动，使得无芯轴螺旋支架按设定的速度垂直匀速

地钻入地面，不需要开挖、回填土地，故不会破坏原有的植被和环境；其次，在螺旋钻桩时通过智能控制，采

用液压电气伺服控制系统，使得专用智能螺旋地桩机的旋桩机构的扭矩力与土质相匹配。最后，该系统的

螺旋支架安装后不需要时效养护，安装完毕即可投入使用，非常快捷和便利。而且该产品可以回炉再利用，

所以非常清洁环保。

相对国内目前使用的有芯轴支架系统， 无芯轴螺旋支架系统的生产工艺减少了外表面焊接螺旋叶片

的繁琐工序，且产品结构更加简单，支撑强度更大。

（三）、投资方概况

1、江阴中南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的注册资本25215万元，注册地址：江阴经济开发区。

本公司主要从事各类材质的管件、法兰、管系加工以及各类压力容器的制造。主要产品有：各种对焊、

承插焊、螺纹系列弯头、三通、异径管、管帽、翻边、法兰、管件延伸产品以及电厂的四大管道、管件。

本公司的主要作用是利用在注册地址当地的关系，帮助“中南地锚” 项目的前期设立工作以及协调当

地政府、原材料供应商的关系等。

2、国华集团实业（香港）有限公司

国华集团实业（香港）有限公司是一家在中国香港注册成立的集团公司，主要从事太阳能、地热能、风

能等新能源的研究、开发及其投资；高端智能装备研究、开发及其投资；物流贸易等业务。

该公司的主要作用是提供“中南地锚”项目的发展资金。

3、中日技术香港有限公司

中日技术香港有限公司成立于1995年， 位于香港上环干诺道西18-19号佑华大厦2楼， 公司注册资本

500万港币，法定代表人为星川诚。

该公司的主要作用是协助“中南地锚”取得螺旋支架系统的技术及以上技术的国产化转化。

三、公司将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与其他两方签订“中南地锚”的合营合同。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外投资的目的

螺旋支架系统是一种带螺旋叶片的金属材料的管桩或柱桩，利用专用设备旋拧入地下，可以替代混凝

土基础。由于其具有施工方便，成本较低等优点，在户外广告、光伏电站、设施农业等领域的应用越来越广

泛。但由于该支架系统的生产工艺复杂，技术难度大，国内尚未进行大规模国产化生产，高端技术主要为日

本等发达国家掌握，产品主要依赖进口，这种局面严重制约着我国装备制造行业水平的提升和行业结构的

优化。

项目建设有利于取代传统混凝土基础，实现“绿色建设” 。

本项目产品属于环保型先进装备制造业范畴，对照《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1年本）》，项目产品

与“鼓励类” 之十六“金属制品业” 之2“建筑五金件开发与生产” 相吻合，属国家鼓励外商投资的产业范

畴。

本项目初期市场定位以国外市场为主，50%的合格产品销往日本， 在稳固的国际市场上进行技术和管

理经验的积累；未来项目建设单位全面运转后将主要面向国内市场，承接各行业相关的支架系统产品的生

产，以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

通过参股“中南地锚” ，本公司可以拓展产业链，完善公司高端装备产业的品种。

（二）、对外投资存在的风险

1、市场需求变化的风险

本项目产品为新型无芯轴螺旋支架系统，主要用于户外广告、太阳能发电、设施农业等领域。如果未来

国内这些下游行业出现增速放缓、市场需求下降的情况，可能对企业的经营产生一定影响。

2、主要原辅材料供应及价格波动的风险

本项目的原辅材料主要是各类高强度钢板和专业钢管等，占生产成本的比重较大，如果主要钢材价格

持续保持高位，项目建设单位为保证生产需要采购原辅材料时将占用更多的流动资金，对企业的短期融资

能力、资金管理能力以及资产运营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技术进步和产品更新风险

本项目属于金属制品中五金件行业范畴，属资金、技术密集型行业。项目建设单位虽有较大的技术优

势，但如果项目建设单位在新产品开发过程中因成果转化迟缓或产业化条件不成熟，将面临技术进步不力

而带来的被动风险。

另外，竞争对手通过技术改进，研发出其他质量可靠、性价比更高的产品来抢占市场，也会给企业未来

的经营业绩带来较大的冲击。

4、管理风险

由于是三方共同投资设立新公司，企业资产规模和经营规模较大，在市场开拓、生产管理、供应链整

合、产品研发、人力资源管理、资本运作等方面对公司管理层提出较高的要求，增大了企业管理与运作的难

度。如果新设企业管理层的业务能力不能适应企业规模迅速扩张的需要，将给企业带来较大的管理风险。

（三）、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中南地锚”预计全面达产后可正常年份可实现销售收入15亿元左右，净利润1.8亿元左右。本公司参

股20%，可相应提升本公司业绩。以上业绩为测算业绩，未表示“中南地锚”公司一定能达到以上业绩。

特此公告。

江阴中南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3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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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通知于2013年3月9日以书面形式下发给公司内部

董事；以电子邮件、传真方式下发给公司外部董事。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于

2013年3月13日以现场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4人，董事张志鸿先生因故未出席本

次会议，委托董事丁明国先生代为表达意见，董事陈学俭先生因故未出席本次会议，委托董事丁明国先生代

为表达意见，独立董事郑植艺先生因故未出席本次会议，委托独立董事王德建先生代为表达意见，符合《公

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丁明国先生主持，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倪金生先生辞去董事、财务总监职务的议案》；

倪金生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时生效，倪金生先生辞职后，将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2、《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郑恩泮先生担任董事职务的议案》；

个人简历：

郑恩泮，男，1962年8月出生，汉族，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职称。历任潍坊化纤厂厂长办公室秘书、党委办

公室秘书、总经理办副主任、董事会秘书长；潍坊巨龙化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山东海

龙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现任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

主席。

郑恩泮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无关联关系。 因公司2010年度业绩预告滞后；

2010年度、2011年度上半年存在未履行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的违规对外担保， 于2011年9月23日受到深

圳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处分 （《关于对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当事人给予处分的决定》 深证上

【2011】295号），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惩戒。符合公司法及其他有关法律关于担任

董事的条件和要求。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3、《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专业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1、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

刘洁伯、郑植艺、王德建、江建明

2、第九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丁明国、刘洁伯、郑植艺、王德建、江建明

表决结果：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4、《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经营班子的议案》；

张志鸿：总经理

马立臣：副总经理

李月刚：副总经理

史乐堂：副总经理

高 垒：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鲁 华：总法律顾问

孙 健：财务总监

上述人员简历：

张志鸿，男，1966年2月出生，汉族，工商管理学硕士，研究员。历任巨龙集团生产技术科科长、生产技术处

处长，巨龙集团总经理助理兼生产调度处处长，潍坊化纤厂厂长，巨龙集团总经理助理兼生产技术处处长，巨

龙集团副总经理，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常务副总经理、总经理兼党委副书记；现任山东海龙股份

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

张志鸿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无关联关系。 因公司2010年度业绩预告滞后；

2010年度、2011年度上半年存在未履行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的违规对外担保， 于2011年9月23日受到深

圳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处分 （《关于对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当事人给予处分的决定》 深证上

【2011】295号），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惩戒。符合公司法及其他有关法律关于担任

高级管理人员的条件和要求。

马立臣，男，1965年5月出生，汉族，工商管理学硕士。历任潍坊巨龙化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企管办副主

任、企管科科长、企管处副处长；动力公司经理办主任；潍坊巨龙化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企管处副处长（主持

工作）；动力公司副经理；潍坊巨龙化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企管计划处副处长、企管计划处处长；山东海龙股

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经营部部

长。

马立臣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无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

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符合公司法及其他有关法律关于担任高级管理人员

的条件和要求。

李月刚，男，1962年9月出生，汉族，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职称。历任潍坊化纤厂企管办副主任、全面质量

管理处副处长、计划处副处长、企管办主任；潍坊巨龙化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济师；潍坊巨龙化纤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山东海龙

博莱特化纤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李月刚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无关联关系。 因公司2010年度业绩预告滞后；

2010年度、2011年度上半年存在未履行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的违规对外担保， 于2011年9月23日受到深

圳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处分 （《关于对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当事人给予处分的决定》 深证上

【2011】295号），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惩戒。符合公司法及其他有关法律关于担任

董事的条件和要求。

史乐堂，男，1966年5月出生，汉族，软件工程MBA硕士，助理工程师职称。历任潍坊化纤厂车间副主任、主

任,短丝分厂副厂长；潍坊巨龙化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长丝分厂厂长；潍坊巨龙化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

经理；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山东海龙置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兼海阳港务有限公司董事长、党

委书记；现任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人力资源部部长。

史乐堂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1,125股， 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无关联关系。 因公司2010年度业绩预告滞

后；2010年度、2011年度上半年存在未履行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的违规对外担保，于2011年9月23日受到

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处分 （《关于对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当事人给予处分的决定》 深证上

【2011】295号），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惩戒。符合公司法及其他有关法律关于担任

董事的条件和要求。

高垒，女，1979年9月出生，汉族。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博士研究生毕业，经济师，PMP（美国项目管理协会

认证项目管理专家）。历任合肥信息投资有限公司项目部经理；国泰君安咨询服务（深圳）有限公司财务顾

问部项目经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国际合作部特聘高端培训讲师、国际业务顾问；中国恒天集

团战略管理部经理、高级经理；现任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高垒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无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

所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符合公司法及其他有关法律关于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

条件和要求。

鲁华，男，1971年10月出生，汉族，本科学历，法律硕士学位。历任陆军63集团军189师排长、政治处干事；

北京军区联勤部第六分部警勤连副连长、连长；北京军区司令部直工部站长、战勤参谋、政治处干事、保卫股

长；经纬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党委秘书、外事处长、法律部副部长、办公室副主任、兼团委书记；中国恒天集

团有限公司法律事务部高级经理；现任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总法律顾问。

鲁华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无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

所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符合公司法及其他有关法律关于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

条件和要求。

孙健，男，1977年6月出生，汉族，硕士研究生。历任经纬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财务主管；天津宏大纺织

机械有限公司、天津经纬新型纺织机械有限公司董事；天津宏大纺织机械有限公司、天津经纬新型纺织机械

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现任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孙健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无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

所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符合公司法及其他有关法律关于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

条件和要求。

表决结果：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5、《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的议案》；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为满足生产经营需要，拟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潍坊潍城支行申请1,000万元

流动资金贷款，贷款期限1年。

表决结果：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6、《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建设活性炭吸附法二硫化碳综合利用项目的议案》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拟投资建设"活性炭吸附法二硫化碳综合利用项目"， 提升公司环保废气治理水

平，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为公司可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有利保证。

项目为配套公司短丝二分厂现有两条粘胶短纤维生产线建设两套处理能力为60000Nm3/h的活性炭吸

附法废气处理装置，将废气中的CS2经活性炭吸附后回用于生产，同时产生NaHS液体作为副产品出售，达到

资源综合利用的目的。

项目总投资估算为8339.2万元，项目已于2010年6月开工建设，2011年3月因山东海龙资金短缺停建至今。

项目前期土建施工和设备订货已投入资金2005万元, 需新增投资6334.2万元。 建成后， 将实现处理废气

120000Nm3/h，年可回收CS26666吨，副产NaHS� 28050吨。按目前市场价格计算，年可实现销售收入3488万

元， 年总成本3569.7万元， 利润总额-100.0万元。 处理后尾气中CS2含量预计为120mg/Nm3，H2S含量为

40.6mg/Nm3，达到国家《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要求，短丝二分厂CS2回收率可由目前的40%提

高到68%。

该项目建设符合国家环境保护政策和行业发展趋势的要求，符合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要求，符合地方政

府和环保部门的要求，是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实现业务规划和目标，开创发展新篇章的重要举措。

表决结果：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三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601008� � � � �证券简称：连云港 公告编号：临2013-015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和环境保护节

能节水项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10号）以及相关税收法律法规文件规定，公司

59#通用泊位及焦炭专业化泊位（下称：58#泊位）享受减免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

根据财税[2012]10号文件第一条规定，59#通用泊位2008年、2009年共两年享受免征企业所得税优惠政

策， 2010年、2011年、2012年共三年享受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58#泊位2009年、2010年、2011年共

三年享受免征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2012年、2013年、2014年共三年享受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连云港连瑞税务师事务所对公司上述2008年至2011年企业所得税减免出具了 《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经

营所得企业所得税减免鉴证报告》（连瑞所【2012】211号，下称：鉴证报告）。根据鉴证报告，59#通用泊位

及58#泊位自2008年至2011年投产经营所得19,186.06万元，减征企业所得税所得额15,797.74万元，减免企业

所得税额3,949.44万元。

江苏省连云港地方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已于近期对公司报送的2008年至2011年 "05010030从事国家

重点扶持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投资经营的所得免征、减征所得税"申请予以登记备案，并下发了税务事项

告知书。

依据鉴证报告和税务事项告知书， 公司对2008年、2009年、2010年、2011年共四年的会计报告相关内容

进行了追溯调整。

公司2012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工作正在进行，公司将在2012年年度报告中披露2012年享受税收优

惠政策的情况。

特此公告。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三月十五日

1、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深圳证券交易

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欧菲光 股票代码

00245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胡菁华 程晓黎

电话

0755-27555331 0755-27555331

传真

0755-27545688 0755-27545688

电子信箱

ofkj@o-film.com chengxiaoli@o-film.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2012

年

2011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

2010

年

营业收入

（

元

）

3,931,721,216.14 1,245,198,774.60 215.75% 618,172,087.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321,069,699.65 20,708,658.77 1,450.41% 52,088,754.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266,985,077.08 9,237,306.93 2,790.29% 48,295,792.0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179,232,937.94 -206,525,673.88 -186.78% -89,459,397.23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1.67 0.11 1,418.18% 0.32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1.67 0.11 1,418.18% 0.3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28.33% 2.14% 26.19% 9.46%

2012

年末

2011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

2010

年末

总资产

（

元

）

4,778,486,308.24 2,380,722,734.85 100.72% 1,350,558,043.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1,294,026,197.62 972,920,120.38 33% 968,125,616.59

（2）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股东总数

10,89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5

个交易

日末股东总数

9,026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深圳市欧菲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7.27% 52,363,584 52,363,584

质押

5,000,000

裕高

（

中国

）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8.75% 36,000,000 36,000,000

质押

3,600,000

深圳市恒泰安科技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91% 20,945,520 20,945,520

深圳市创新资本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97% 5,693,996

中国农业银行

－

景顺长城

内需增长贰号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2.79% 5,361,416

交通银行

－

农银汇理行业

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2.71% 5,200,019

中国银行

－

景顺长城鼎益

股票型开放式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2.34% 4,493,029

中国银行

－

嘉实稳健开放

式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2.33% 4,466,020

中国农业银行

－

景顺长城

内需增长开放式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1.76% 3,383,502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德盛精选股票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1.63% 3,130,44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深圳市欧菲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蔡荣军先生和裕高

（

中国

）

有限公司实际控

制人蔡高校先生系兄弟关系

，

未知其他股东相互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也未知是否

属于一致行动人

。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公司营业概述

公司系国内领先的触控系统解决方案及数码成像系统供应商，产品主要应用于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笔

记本电脑等消费电子领域。报告期内，公司坚持推进以客户为导向的经营策略，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强化内

部管理，稳步提高制程技术和产品品质，加大产能建设，竞争实力进一步加强。报告期内公司IPO募投项目、

超募项目完成并逐步实现规模量产， 在全体员工的不懈努力下， 公司经营提前达到项目计划的正常水平。

2012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9.32亿元 ，比上年增长215.75� %；实现营业利润3.14亿元 ，比上年增长2808.68�

%；实现净利润3.21亿元，比上年增长1450.41� %。

截止2012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为477848.63万元，较2011年末增长了100.7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所有者权益为129402.61万元，较2011年末增长3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6.74元。

（二）2013年可能遇到的问题

凭借在触控领域的技术优势、先发优势，2012年公司整体呈现良好的发展趋势，2013年公司需关注以下

几个可能存在的风险：

1、经营风险：

消费电子终端市场的特点之一是产品价格总体呈下降趋势， 处于上游的触控行业也将受到一定的影

响。公司将通过规模化的采购、制造，降低材料成本及人工成本，同时通过精细化的制程管理，提高生产效

率，实现收益的稳定增长。

2、技术风险：

消费电子终端市场的另一个特点是技术升级频繁，产品更新换代速度较快。公司作为国内触控行业的

领先企业，将持续加大研发的人力、财力投入，引领行业技术发展趋势，巩固自身核心竞争力。

3、管理风险：

公司近年的快速发展，使得资产和人员都已经形成一定的规模，从而给管理带来了一定难度和风险。公

司将通过实施Oracle� ERP系统、外部引入高端管理人才、内部挖潜等各种方式提升自身管理能力。

针对上述可能存在的风险，公司将积极关注、并根据具体情况调整应对策略，力争2013年经营目标如期

顺利完成。

（三）公司的战略

公司将致力于触控系统及数码成像系统制造主业，坚持专业化发展道路，继续以“诚信、专业、创新、共

荣” 为经营宗旨，建立完善的管理体系，树立严谨的工作作风，生产品质一流的产品，提供令客户满意的服

务。以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为发展基石，以市场为导向，不断优化产品结构，不断提升产品技术性

能指标；进一步加强与全球高端客户业已形成的战略合作关系，同时不断向产业链下游延伸；立足并巩固优

势产品世界领先的市场地位，不断扩大产品线；逐步发展成为消费电子产品大行业内具有较强全球竞争力

的国际一流企业。

（四）未来业务发展目标

未来公司将深耕触摸屏产业，抓住智能终端市场特别是平板电脑和笔记本电脑的市场机遇，扩大生产

能力，完成行业主流客户卡位，快速缩小与同行业前列企业的差距，成为全球触摸屏行业的主流厂商。公司

将积极发展微摄像头产品，夯实相关技术、市场、规模生产能力等基础，使微摄像头产品成为推动公司持续

快速发展的另一个“轮子” 。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无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根据本公司2012年8月17日董事会决议，并于2012年9月3日经2012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

公司出资1亿元在南昌成立南昌欧菲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并于2012年10月11日取得了营业执照。2012年度公

司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不适用

（5）对2013年1-3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3年1-3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净利润同比上升50％以上

净利润同比上升50％以上

2013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变动幅度

190%

至

240%

2013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区间

（

万元

）

6,000

至

7,000

2012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20,618,543.49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经营规模同比快速扩大

，

业绩同时增长

。

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蔡荣军

2013年3月8日

证券简称：欧菲光 证券代码：002456� � � �公告编号：2013-031

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表决方式：采取现场书面记名投票方式召开

3、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3年3月14日上午10点

4、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街道松白公路华发路段欧菲光科技园一楼会议室

5、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现场的股东及股东代表6人 ，所持股份119,131,745股，占全部股份23，254万股的51.23%，每一股

份代表一票表决权。

2、会议对董事会公告的股东大会提案进行了审议和表决。

3、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方式召开，审议通过了以下提案：

1、关于《设立南昌欧菲光学技术有限公司》议案

表决结果：参加该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19,131,745股，其中同意票119,131,745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票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2、关于《设立南昌欧菲光显示技术有限公司》议案

表决结果：参加该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19,131,745股，其中同意票119,131,745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票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3、关于《对南昌欧菲光电技术有限公司增资》议案

表决结果：参加该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19,131,745股，其中同意票119,131,745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票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4、关于《对南昌欧菲光科技有限公司增资》议案

表决结果：参加该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19,131,745股，其中同意票119,131,745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票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5、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议案

表决结果：参加该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19,131,745股，其中同意票119,131,745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票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6、关于《银行授信及担保事项》议案

表决结果：参加该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19,131,745股，其中同意票119,131,745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票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集团（深圳）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

召集人的资格及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目录：

1、与会董事签署的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集团（深圳）事务所关于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

见书。

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3月14日

股票代码：002456� � � �股票简称：欧菲光 公告编号：2013-032

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2年度报告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2�年度报告已于 2013年3月12日披露。由于工

作人员疏忽导致年报信息披露出现遗漏，现对公司 2012�年度报告中部分事项做补充。披露如下：

1、公司《2012年度报告》全文“第一节 重要提示、目录和释义重大风险提示” 。补充后内容如下：

公司存在经营风险、技术风险、管理风险等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详细内容见2012年度

报告摘要“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

2、公司《2012年度报告》全文“第五节 重要事项 九、聘任、解聘会计师事务所情况” ，补充后内容如

下：

境内会计师事务所名称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境内会计师事务所报酬

（

万元

）

125

境内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服务的连续年限

1

年

境内会计师事务所注册会计师姓名 杨劼

、

阎飞

3、公司《2012年度报告》全文 “第十节 财务报告 十五、母公司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 ，补充应收账

款坏账准备期初合计数。补充后内容如下：

单位： 元

种类

期末数 期初数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金额

比例

(%)

金额

比例

(%)

金额

比例

(%)

金额

比例

(%)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组合

:

以账龄为信用风险

组合确认依据

1,079,782,215.48 100% 1,060,209.75 0.1% 299,961,983.11 99.84% 377,248.91 0.13%

组合小计

1,079,782,215.48 100% 1,060,209.75 0.1% 299,961,983.11 99.84% 377,248.91 0.13%

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单项

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483,670.00 0.16% 483,670.00 100%

合计

1,079,782,215.48 -- 1,060,209.75 -- 300,445,653.11 -- 860,918.91 --

以上内容已在2012年度报告中予以补充，详细内容请见2013年3月15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

特此公告。

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3月14日

股票代码：002456� � � �股票简称：欧菲光 公告编号：2013-030

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2012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于2013年3月19日（星期二）上午9:30-11:30在深

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举行年度报告说明会，本次年度报告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

行，投资者可登陆投资者互动平台：http://irm.p5w.net�参与本次说明会。

出席本次年度报告说明会的人员有：董事长蔡荣军先生、独立董事胡殿君先生、董事会秘书胡菁华先

生、财务总监宣利先生、保荐代表人王会然女士。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3月14日

证券代码：600247� � � �证券简称：成城股份 编号：2013-019

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冻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3年3月13日，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知，公司第一大股东深圳市中技实业

（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30,250,051股股份,其中无限售流通股30,250,051股，限售流通股0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8.99%）持有的公司30,250,000股股份被吉林省榆树市人民法院司法冻结。30,250,000股皆为轮候冻结，冻

结期限为两年，自转为正式冻结之日起计算。

特此公告

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3月15日

证券代码：601628� � � � �证券简称：中国人寿 编号：临2013－008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保费收入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2013年1月1日至2013年2月28日期间累计原保险保费收入约为人民币729亿元。该数字将于

中国保监会网站（网址为www.circ.gov.cn）公布。

上述原保险保费收入数据未经审计。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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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００２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更换财务总监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董事会谨此宣布，因周明春先生调

任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总会计师、党组成员，周明春先生已向董事会提交辞呈，不再担任

本公司财务总监，该辞呈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４

日起生效。

周先生确认其与董事会并无争议， 亦概无有关周先生之辞任事宜须提请本公司股东注

意的其它事项。

周先生自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任职本公司财务总监以来，勤勉敬业，努力工作，董事会谨借此机会

感谢周先生于任期内的宝贵贡献。

周先生表示， 他非常感谢广大投资者和社会各界对本公司及其本人长期以来的关心和

支持，并将继续关注和支持本公司的健康发展。

董事会欣然宣布，根据本公司临时董事会决议，全体董事一致同意通过《关于聘任于毅

波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于毅波先生获委任为本公司财务总监（于先生简历请见附

件），该委任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４

日起生效。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票数为

１３

票，无反对票或弃权票。 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对议案表

示同意。

董事会谨借此机会欢迎于先生获委任。

特此公告。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三年三月十四日

附件：

于毅波，

４９

岁，现任本公司资本运营部总经理。 于先生是教授级高级会计师、博士，毕业

于日本一桥大学商学院，在中国石油天然气行业拥有十五年的工作经验。 于先生

１９９８

年

１１

月

起任中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总裁助理，

１９９９

年

２

月起任中国石油集团上市筹备组成员，

１９９９

年

１１

月起任本公司财务部副总经理，

２００２

年

３

月起任中国石油大港油田分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０２

年

１０

月起任本公司财务部副总经理，

２００３

年

４

月起任本公司资本运营部总经理。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任本公司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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